國立金門大學學生修習通識教育課程辦法
中華民國99年11月17日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0年9月29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0年11月10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0年12月29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12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1年4月12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1年4月23日100學年度第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1年9月20日101學年度第1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1年12月25日101學年度第1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2年3月7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2年6月13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2年6月20日101學年度第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5年3月16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5年4月13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5年5月4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 中華民國105年5月11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

中華民國106年4月18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
中華民國107年6月6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
ㄧ、國立金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為落實本校通識教育目標，特訂定國立金門大學學生修習通識教育課程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二、99學年度（含）以前入學學士班學生，依循該入學年度之通識課程修習20學分（含大一國文、大一英文8學分）。
三、100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之本校學士班學生必須修習通識課程28學分。
四、101學年度入學學生依其主修之學科分為人文藝術、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三大領域，其中任一領域不得低於2門課。
五、105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之本校學士班學生必須修習通識課程26學分，內含基礎課程8學分包括大一國文4學分、大一英文4學分、大一體育0學分，一般課程16學分包括人文藝術、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三大領域，其中任一領域不得低於2門課，特色課程金門學概論2學分為大一必修學分，金門學概論依照金門學概論課程實施辦法實施。
六、各院、所、系可在本中心訂定之學分規範下，指定修習學群或科目以輔導學生發展跨領域之能力，而學生得優先修習就讀院所系指定相關之通識教育課程。外籍生得優先修習英語授課之通識教育課程。
七、學生每學期修習通識一般課程以3門課為上限，修習特色課程金門學概論不在此限，應屆畢業生或延修生不在此限。基礎課程不得開設暑修，特殊情況授權本中心主任辦理之。
八、本辦法經本中心課程委員會議、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並送教務處備查；修正時亦同。
金門學概論課程實施辦法
壹、金門學概論實施法規依據
金門學概論課程之構思獲得105學年度教育部特色大學之認可，依據104學年度上學期104年12月16日召開之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以及104年12月23日教務會議通過，104學年度下學期105年3月16日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，105年5月11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
金門學概論一學期2學分並以通過或不通過的評量方式，列為105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之本校學士班大一上學期必修通識課程。
貳、金門學概論課程修習說明
一、修習說明
金門學概論列為105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之本校學士班大一上學期必修通識課程，轉學生於入學後第一學期修習，實施方式為非傳統課堂教授與聽講，採用學生自主學習、體驗、探索、自行參與各舉辦單位提供認證的方式進行，任課教師負責問題解答、輔導與活動時數認證，參與時數總和36小時（含）以上即通過本課程。
其他105學年度之前入學之本校學士班學生，選修金門學概論均不抵免任何通識學分。
二、實施方法
（一）金門學概論分為必要類型與自選類型，以下7個類型分別為：
1. 金門學概論期末心得報告。
2. 金門學概論總時數計算。
3. 金門學相關書籍閱讀心得。
4. 志工服務。
5. 演講活動。
6. 學習成長活動。
7. 景點參觀活動（包括僑鄉建築、戰地景點、閩南文化、生態活動等）。
（二）其中必要類型為金門學概論期末心得報告、金門學概論總時數計算、金門學相關書籍閱讀心得、志工服務、演講活動、學習成長活動。其中金門學概論期末心得報告可抵免2小時，金門學概論總時數計算可抵免1小時，其他每個必要類型至少參與4小時（含）以上但不得超過12小時。
（三）自選類型為景點參觀活動，自選類型可自行選擇0至12小時，滿足上述必要條件才進行是否合乎36小時之計算與評分。
（四）金門學相關書籍閱讀心得
可至本校圖書館2樓金門學圖書特藏中心或各單位借閱與金門有關的書籍，拍攝相關借閱資料或是閱讀書籍等圖片，並且撰寫500字之心得報告，可抵免4小時，閱讀第2本並呈現相關資料與撰寫500字心得可抵免4小時，以此類推至閱讀3本並呈現相關資料與撰寫500字心得可抵免4小時。
（五）志工服務
1. 參與在金門的各種類型志工服務、通識護照等其他方式認證，依照參與服務提出相關參加名稱、日期、時數、地點與相關足以構成直接之證明資料，依實際服務時數抵免。
2. 各地方政府、非營利機構或本校行政單位、通識教育中心等足以開設證明之單位均認可。
3. 學生所屬院所系舉辦之志工服務，以及自己所修習必修課程、選修課程與通識課程舉辦之志工服務，均不可再增列在金門學概論當中。
（六）演講活動
1. 參加在金門舉辦的演講活動，或是在外地舉辦有關金門主題的演講活動均可認定。包括金門縣政府、國家公園、私人機構等，有關於金門的歷史、人文、地理、僑鄉文化等各類型有關金門風采之演講，依照舉辦場次活動名稱、日期、時數、地點，均需要附錄開始、中途與結束之直接相關證明資料，每場次可抵免3小時。
2. 學生所屬院所系舉辦之演講活動，以及自己所修習必修課程、選修課程與通識課程舉辦演講活動，均不可再增列在金門學概論當中。
（七）學習成長活動
1. 在金門舉辦校內外各單位之學習活動均可認定，包括：展覽活動、研討會、學習活動營、商務參訪活動、講習、賽事活動等，均需要附錄開始、中途與結束之直接相關證明資料，每場次可抵免3小時。
2. 學生所屬院所系舉辦之各種學習成長活動，以及自己所修習必修課程、選修課程與通識課程舉辦之活動，均不可再增列在金門學概論當中。
（八）景點參觀活動（包括僑鄉建築、戰地景點、閩南文化、生態活動等）
1. 時數認定概念為距離遠近與平均參與時數，以下括弧數字為小時數。
2. 金寧鄉與金城鎮景點以2小時計算，金湖鎮、金沙鎮、烈嶼鄉均以3小時計算。
3. 同一日期多個景點與時數計算以當日6小時為限。例如3月9日當日遊覽烈嶼鄉九宮碼頭（3）+烈嶼鄉湖井頭戰史館（3）+烈嶼鄉貓公石濱海遊戲區（3）+烈嶼鄉陵水湖觀鳥步道（3）=12小時，但是當日多個景點與時數計算以當日6小時為限，所以4個景點仍然計算為6小時。
4. 同一學期的相同景點或活動不列入重複計算時數。
（九）有關景點參觀活動或其他需要搭程交通工具、保險、膳食等安全與費用均由學生自行負責與承擔，如需額外投保也請自行支付保險費用。
參、金門學概論加退選、資料與成績
一、金門學概論列入大一上學期必修通識課程，在畢業前未通過金門學概論的學生，自行在各學年上學期規定之選課期間加選，選課與學分等規定均依照本校最新相關法規辦理。
二、至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網站下載法規辦法與範本製作自己的檔案，運用電子掃描與填入等方式，製作金門學概論電子檔案，並自行備份。每個證明圖片或文件檔案必須清晰易辨讀為原則，包括以下課程名稱、教師姓名、學生系別、年級、學號、學生姓名、日期、時間、各項實際直接證明或認證相關資料。
三、金門學概論電子檔案一概傳送至本校所修習之教學平台，經該課程之教師審查，評量結果傳送至教務處註冊組。
四、如有偽造不實、合成照片等欺騙行為，處以校規記大過與0分處理。
五、每學期不限定之前修習時程，至修課當學期第9週的週五23:59時之前，繳交期中至少12小時的時數證明檔案。第17週的週五23:59時之前，繳交完整36小時以上的時數證明檔案，以本校教學平台呈現之時間為準，不接受任何紙本資料或任何理由，逾時不受理為原則，相關繳交日期、時間與規定授權由任課教師規定。
六、通過者則列入當學期之學分，未通過之學生則自行加選重修。
七、不通過必須重修金門學概論之學生，原本舊有資料與時數可再使用，但是必須依照最新規定之金門學概論課程實施辦法實施。
肆、金門學概論任課教師與審查辦法
本中心專任老師列為開課教師，依據最新金門學概論課程實施辦法，統一運用本校教學平台與電子檔案作業方式，負責審查修習學生金門學概論電子檔案之格式、修習總時數和各項規定，如有任何爭議則交由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決議。
伍、評分之參考
一、不及格之評分參考表
	評分標準
	學期成績

	1. 未繳交任何報告。
2. 偽造不實、合成照片等欺騙行為，並處以校規記大過。
	0分

	以下必要類型之任何一項未達到4小時之基本要求均以50分計算：
1. 金門學相關書籍閱讀心得未達到4小時之基本要求。
2. 志工服務未達到4小時之基本要求。
3. 演講活動未達到4小時之基本要求。
4. 學習成長活動未達到4小時之基本要求。
	50分

	以下必要類型未達到基本要求均以50分計算：
1. 未撰寫金門學概論期末心得報告，或是不依照規定撰寫800字以上。
2. 不依照規定填寫金門學概論總時數計算表，或是總時數與各類型時數不符合。
	50分

	金門學相關書籍閱讀心得、志工服務、演講活動、學習成長活動等類型均符合各4小時之基本要求，但是總時數未達到36小時之基本要求。
	50分


二、及格之評分參考表
	符合必要條件之評分
	學期成績
	備註

	36小時
	50-80分
	根據內容、品質與創意進行評分，例如不清晰、抄襲、沒有附錄、不清楚、或是產生質疑之各種無法判斷評論之情況，可進行扣分。

	37-48小時
	50-85分
	根據內容、品質與創意進行評分，例如不清晰、抄襲、沒有附錄、不清楚、或是產生質疑之各種無法判斷評論之情況，可進行扣分。

	49以上小時
	50-100分
	根據內容、品質與創意進行評分，例如不清晰、抄襲、沒有附錄、不清楚、或是產生質疑之各種無法判斷評論之情況，可進行扣分。



108學年度上學期金門學概論期末報告
壹、基本資料
	教師姓名
	學生系別
	年級
	學號
	學生姓名

	
	
	
	
	

	貼上學生個人清晰可辨認臉部之生活照片


貳、金門學概論總時數計算表：總時數合計為：       小時
一、完成金門學概論心得報告之撰寫：合計  2  小時
二、完成金門學概論總時數計算表：合計  1  小時（計算總時數則固定給予1小時）
三、金門學相關書籍閱讀心得：合計        小時
	書籍名稱與每本書籍500字心得撰寫
	完成時數

	
	

	
	

	
	


四、志工服務：合計        小時
	地點
	日期
	時間（24小時制）
	完成時數

	
	年  月  日
	
	

	
	年  月  日
	
	

	
	年  月  日
	
	

	
	年  月  日
	
	


五、演講活動：合計        小時
	地點
	日期
	時間（24小時制）
	完成時數

	
	年  月  日
	
	

	
	年  月  日
	
	

	
	年  月  日
	
	


六、學習成長活動：合計        小時
	地點
	日期
	時間（24小時制）
	完成時數

	
	年  月  日
	
	

	
	年  月  日
	
	

	
	年  月  日
	
	


七、景點參觀活動：合計         小時
	地點
	日期
	時間（24小時制）
	完成時數

	
	年  月  日
	
	

	
	年  月  日
	
	

	
	年  月  日
	
	


參、108學年度金門學概論心得報告
（800字以上，電腦統計字數，含標點符號）
未完成撰寫以總分50分計算。
肆、108學年度金門學概論時數證明
（4-12小時，未達到4小時之基本要求，以總分50分計算）
一、金門學相關書籍閱讀心得
	日期
	時間（24小時制）
	完成時數

	年 月 日
	：00－：00
	4

	貼上借閱書籍或名稱、簽到、實際證明或認證、拍照等各方式，濃縮成1張相片或濃縮在此方格內自行調整。

	附錄500字之金門學相關書籍閱讀心得。
用意：強化閱讀與寫作能力，而非剪貼敷衍。



閱讀第2本書籍則自行運用上述方式複製格式。
二、志工服務（4-12小時，未達到4小時之基本要求，以總分50分計算）
	主辦單位
	負責人員
	聯絡電話
	地點
	日期
	時間
	完成時數

	
	
	
	
	
	
	

	附錄100字左右志工服務之細節說明。

	貼上自己單獨與服務相關單位合照證明圖片，各項實際直接證明或認證、簽到簿拍照等方式，附錄開始、中途與結束之直接相關證明資料，濃縮製作成1張相片或濃縮多張相片在此方格內自行調整。
如與他人合照，請用電腦軟體將自己圖像畫圈圈，用意在於辨認與清楚給分。


多項之志工服務則自行運用上述方式複製格式。
三、演講活動（4-12小時，未達到4小時之基本要求，以總分50分計算）
（一）名稱：例如鄭愁予講座之演講
	主辦單位
	負責人員
	聯絡電話
	地點
	日期
	時間
	完成時數

	
	
	
	
	
	
	

	附錄100字左右之情況與解說細節之說明。

	貼上自己單獨與會場內外合照證明圖片服務相關單位合照證明圖片，各項實際直接證明或認證、簽到簿拍照等方式，附錄開始、中途與結束之直接相關證明資料，濃縮製作成1張相片或濃縮多張相片在此方格內自行調整。
如與他人合照，請用電腦軟體將自己圖像畫圈圈，用意在於辨認與清楚給分。


多項之演講活動則自行運用上述方式複製格式。
四、學習成長活動（4-12小時，未達到4小時之基本要求，以總分50分計算）
（一）例如：縣政府文化局之水彩美術展覽
	日期
	時間（24小時制）
	完成時數

	107年12月20日
	14:00-16:00
	4

	附錄100字左右之情況與細節之說明。

	貼上自己單獨與活動合照證明圖片，各項實際直接證明或認證、簽到簿拍照等方式，附錄開始、中途與結束之直接相關證明資料，濃縮製作成1張相片或濃縮多張相片在此方格內自行調整。
如與他人合照，請用電腦軟體將自己圖像畫圈圈，用意在於辨認與清楚給分。


多項之學習成長活動則自行運用上述方式複製格式。
五、108學年度景點參觀活動（非必要的活動，可自行搭配0-12小時）
（一）例如金城鎮歐厝古洋樓（2）＋金城鎮得月樓（2）＋金城鎮莒光樓（2）
（同一天完成3個景點參觀時數範例）
	日期
	時間（24小時制）
	完成時數

	107年10月3日
	11：00－17：00
	2＋2＋2＝6

	附錄100字左右之遊覽情況與地點細節之說明。
	附錄100字左右之遊覽情況與地點細節之說明。
	附錄100字左右之遊覽情況與地點細節之說明。

	金城鎮歐厝古洋樓（2）
貼上自己單獨與景點合照證明圖片，各項實際直接證明或認證、簽到簿拍照等方式，濃縮製作成1張相片或濃縮多張相片在此方格內自行調整。
如與他人合照，請用電腦軟體將自己圖像畫圈圈，用意在於辨認與清楚給分。
	金城鎮得月樓（2）
貼上自己單獨與景點合照證明圖片，各項實際直接證明或認證、簽到簿拍照等方式，濃縮製作成1張相片或濃縮多張相片在此方格內自行調整。
如與他人合照，請用電腦軟體將自己圖像畫圈圈，用意在於辨認與清楚給分。
	金城鎮莒光樓（2）
貼上自己單獨與景點合照證明圖片，各項實際直接證明或認證、簽到簿拍照等方式，濃縮製作成1張相片或濃縮多張相片在此方格內自行調整。
如與他人合照，請用電腦軟體將自己圖像畫圈圈，用意在於辨認與清楚給分。


多項之景點參觀活動則自行運用上述方式複製格式。
◆學科分為人文藝術、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三大領域，其中任一領域不得低於2門課。





通過


(共2學分)





修習金門學概論流程








通過


(共2學分)





不通過





自行在各學期加選金門學概論





上傳資料檔案至本校數位教學平台








教師依照最新金門學概論課程實施辦法進行審閱





教師依照最新金門學概論課程實施辦法進行審閱








上傳資料檔案至本校數位教學平台





金門學概論


(必修)





105學年度後


大一新生與轉學生





通過


(共2學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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